
 

 
新聞稿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就香港記者協會聲明的回應 

 

（香港 － 2021年 10 月 20 日）昨晚（2021年 10月 19日），香港記者協會（記協）

就投訴警察課的投訴調查結果發出聲明。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現

就該聲明的失實內容作出回應。 

 

(1) 監警會的監察角色 

根據現行法例，本港的投訴警察機制為兩層架構運作，先由投訴警察課接收及調查投

訴個案，再由監警會一絲不苟地審核每宗投訴個案的調查報告，並透過觀察員計劃和

嚴謹的審核程序，全面釐清個案相關的證據，以作出公平獨立的審核。就所有涉及 2019

年大型公眾活動的須匯報投訴個案，全部交由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負責審核及緊密監

察，並安排觀察員出席投訴警察課與所有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會面，以及觀察在現場

搜證工作，確保投訴個案在調查初期已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在充分考慮所有相

關證據、錄影片段和資料，包括事發現場的環境、投訴人的行為、警方採取的執法行動

以及相關理據，監警會才會就投訴個案調查報告作出決定。 

 

(2) 修正調查結果以獲得更確切分類 

記協聲稱監警會「不能推翻投訴警察課調查結果」、「對警方的監察形同虛設」，以及「無

法有效履行其職責」，有關說法完全錯誤。監警會具備多項權力，包括可要求與個案相

關人士會面、提出質詢、要求投訴警察課澄清和提供更多資料，甚至進一步調查，令調

查結果修正為更明確和恰當的分類 -「獲證明屬實」、「無法完全證明屬實」、「未經舉報

但證明屬實」、「並無過錯」以及「虛假不確」。以 2019/20年為例，經會方提出質詢後，

共有 184項指控的調查結果予以修正，還投訴人及被投訴人一個公道。 

 

(3) 監警會的專題審視報告 

記協指監警會的專題審視報告「絕大部分內容均參照警方的說法」並不正確。監警會

在 2020年 5月 15日發表關於 2019年 6月起《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的大型公眾活

動及相關的警方行動的專題審視報告，除了得到行政長官及警務處處長的支持外，會

方亦充分檢視來自其他公營和私人機構，廣大市民主動提供的相關資料，以及大量傳

媒現場錄像和新聞報道。會方並根據所得資料向警方作出 52項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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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記協的 27宗投訴個案 

記協於 2019年 6月 17日致函監警會，提出 27宗投訴個案。雖然記協聲稱「所有個案

資料全由當事人具名提供」，惟記協寄予監警會的信中並無提供任何投訴人的姓名或

聯絡方法。在 27宗投訴個案中，亦只有 9宗個案提供一些影片或相片以供調查，其餘

個案則只有一些文字陳述投訴內容。投訴警察課收到監警會轉介的投訴資料後，隨即

要求記協提供投訴人的姓名和聯絡方法，以便投訴警察課直接邀請他們協助調查。惟

記協一直拒絕投訴警察課的要求，只表示會將該課要求協助調查的訊息轉達予投訴人。

其後只有一名投訴人主動接觸投訴警察課，而投訴警察課亦按照該名投訴人提供的詳

盡資料展開全面調查。就其餘 26宗投訴個案，投訴警察課曾經三十多次與記協聯絡，

敦促投訴人提供聯絡方法和盡快協助調查。這 26 名投訴人始終未有聯絡投訴警察課

以協助調查，投訴警察課遂按照現行機制將該 26宗個案分類為「無法追查」（即未能

取得投訴人的合作，以致無法繼續調查）。 

 

監警會嚴重投訴個案委員會在審核該 27宗個案的調查結果期間，曾多次要求投訴警察

課再聯絡記協，以尋求投訴人的協助，提供投訴內容細節。投訴警察課因應監警會要

求多次聯絡記協，以取得投訴人聯絡方法和協助。可惜，最終該 26名投訴人仍然沒有

聯絡投訴警察課以協助調查。 

 

即使該 26名投訴人沒有親自向投訴警察課提供詳細資料，但監警會仍然繼續仔細審議

已有的相關資料，包括記協信中提供的影片和相片。基於資料不全，無法釐定事件的

全部事實，故無法達至任何確切的結論。因此，監警會經多番審慎考慮後，同意投訴警

察課將該 26宗個案分類為「無法追查」。至於有投訴人提供協助的一宗投訴個案，案

件其中一項「沒有禮貌」的指控「獲證明屬實」。警方將作出適當跟進行動。監警會同

意該案的調查結果。 

 

在定期的傳媒發布會中，監警會主席及秘書長亦多次重申，投訴是極為嚴肅的事，投

訴人在運用投訴權利時，亦有義務和責任配合投訴警察課的調查，並再三呼籲投訴人

盡快親自提供詳細資料，以及直接聯絡方法，惟最終不獲記協或投訴人配合，使兩層

架構投訴警察制度未能充分發揮其職能。監警會對此深表遺憾。 

 

監警會將一如既往，秉持公正、獨立和誠信的價值觀，竭力履行其法定職能，並期望

與各界持份者通力合作，攜手鞏固兩層架構投訴警察制度的有效運作，以協助警隊提

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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